
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就學優待（減免）申請書暨切結書 
   請勾選 □學雜費減免 □雜費減免(五專 1-3 年級，同時申辦免學費)                     1141124 更新 

姓名  學號  

學制 

 □五專        □在職專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    

身分證

字號 
 出生年月日      年    月    日 年      班      號 

申 請 類 別（請 勾 選） 應  繳  證  明  文  件 

□軍公教遺族子女（□全公費 A3 □半公費 A4） 

  【初申請者需報教育部核准】 

□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子女（A2） 
  【初申請者需報教育部核准】 

□撫卹令（須有學生姓名，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） 

□最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或

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 

□繳交學生印章和學生本人存摺影本 

□現役軍人子女（A5）（減免 3/10 學費） 

□軍人身份證、軍眷補給證（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） 

□最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或

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 

□原住民學生（A1）    族  籍：                 
【五專 1-3 年級學費全免及五專護理、醫技類雜費減免 5900 元其餘 4500 元】 

【五專 4-5 年級及二專護理及醫技類減免 24900 元其餘 23200 元】 

□最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或

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，需有族籍記

載 

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□輕度（AC）（減免 4/10）學雜分費 

□中度（AB）（減免 7/10 學雜分費） 

□重度、極重度（AA）（減免全額學

雜分費） 

身心障礙學生 
□輕度（A9）（減免 4/10）學雜分費 

□中度（A8）（減免 7/10 學雜分費） 

□重度、極重度（A7）（減免全額學

雜分費） 

□身心障礙手冊（查驗正本，繳交正反面影本） 

□最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或

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(含學生本人、

配偶及父母)，如不同戶籍者需分別檢附 

□自行檢視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低於 220

萬元（採計父、母、本人、配偶） 

□低收入戶學生（AD）【減免全額學雜分費】 
□鄉鎮市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需有學生名

字(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，亦可繳交正本） 

□中低收入戶學生（AF）【減免 6/10 學雜分費】 
□鄉鎮市公所開立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需有學生

名字(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，亦可繳交正本） 

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（A6）【減免 6/10 學雜分費】 

□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□特殊境遇父親之子女□隔代教養家庭 

【限戶內子女申請】 

□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證明文件需有學生名字（查驗正

本，繳交影本，亦可繳交正本） 

□最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或

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 

家長 姓    名 身 份 證 字 號 職  業 

必
填 

父親 
            □離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歿 

  □正式公職人員   □約僱公職人員             

（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□農  □工  □商  □其他_______  □無 

母親 
            □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歿 

  □正式公職人員   □約僱公職人員         

 （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□農  □工  □商  □其他_______  □無 

一、本人申請上述就學優待減免，保證在校享有優待期間，放棄申領政府發給之其他教育補助，如有重複請領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二、身障人士子女暨身障學生家庭年收入總額需低於 220 萬，收入總額列計人口：（1）學生未婚者：父親+母親+學生本人（2）學生已婚者： 

學生配偶+學生本人，並送教育部助學平台轉財稅中心審查。 

★三、如有缺件未於開學當週前補齊者，將自願放棄減免資格，並補繳已扣款之減免金額。★ 
四、同時具有多項減免身份者，僅能擇一辦理。   

五、凡具中低收入戶資格者，可優先登記本校宿舍住宿。 

六、在同一學期已享有就學減免費用者，如復學或轉學等情形不得重複辦理。  

立切結書人：家長/配偶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申請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家長/配偶電話：【住家】(   )-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電話：【住家】(   )- 

                  【行動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行動】 
下列欄位由承辦單位填寫 

應繳交金額 學 費 ＄ 雜 費 ＄ 合計 ＄ 

申請減免金額 學 費 ＄ 雜 費 ＄ 平安保險費 
＄ 總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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